附件4
2021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样式
	序号
	任务名称
	联合部门
	抽查事项
	联查对象
	检查主体
	责任分工
	基数和
比例
	抽查
时间段
	处室、单位具体负责人
	备注

	1
	2021年度全省城镇燃气生产质量安全抽查
	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	燃气生产质量安全检查
	供气企业（液化石油气）城市（县城）
	省、市、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、气象部门
	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统一发起，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气象局按职责分工指导
	城镇燃气（含液化石油气）企业数，3%
	4-11月
	城市建设处胡璞
	特殊项目

	
	
	市场监管部门
	压力容器、登记事项、公示信息检查
	
	
	
	
	
	
	

	
	
	气象部门
	防雷检查
	
	
	
	
	
	
	


注：各地部门联合抽查按此样式填写。

